附件2
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三亚分中心
纠纷应对指导申请书
	纠纷应对指导
申请人类别
	企业  科研院所   社会团体  其他     

	申请人
（盖章）
	

	申请人信息
	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
	
申请人规模
	□100人以下 □101-500人 □501-1000人 □1000人以上

	联系人
	

	联系人邮箱
	

	联系电话
	

	详细联系地址
	

	涉及纠纷类型
	商标、专利、地理标志等权利有效性纠纷
商标、专利、地理标志等权属纠纷   
商标、专利、地理标志等侵权纠纷          
商标、专利等相关贸易调查纠纷
商标、专利、地理标志等许可纠纷
展会知识产权纠纷   商业秘密纠纷   
其他     

	涉及权利类别
	发明专利   实用新型专利  工业品外观设计 
商标       地理标志    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
	纠纷国家/地区
	美国  德国  法国  英国  日本  韩国  印度  巴西  俄罗斯   土耳其  澳大利亚 
其他（请填写其他纠纷国家/地区）

	纠纷对象类型
	竞争对手 非专利实施实体（NPE）
高校或研究机构  个人     
其他（请填写其他纠纷对象类型）

	纠纷领域
	农业  海洋  通信 
化学  光电  医药生物
其他  （详细说明具体领域）                   

	纠纷应对指导
申请事项
	
（阐述纠纷情况和指导需求，可附页）



	纠纷影响预估
	涉案金额：（必填）                 
其它影响：（阐述纠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，    
可附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相关证据：（如有请详细填写，可附页）            


	其他要求
	

	申请人承诺
	申请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盖章或签名：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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